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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一题：开立银行户口时的国籍考虑 

2015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蒋丽芸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一份本地英文报章报道，一名持依亲签证来港的男子疑因他是巴基斯

坦人的原故，相继被三间本地银行拒绝为其开立银行户囗。报道又指出，

银行因不想被美国指控其协助南亚恐怖分子组织，所以往往对每个由巴基

斯坦等国的公民在海外开立的户囗进行检视，而全球的银行规管当局为遏

止洗黑钱活动，近年亦已收紧有关外国国民在海外开立银行户口的规定。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评估银行基于国籍考虑而拒绝为市民开户，有否构成现行歧视

条例下的歧视行为；如评估结果为否，原因为何，以及会否立法取缔银行

这种做法；如会，立法时间表为何；如否，原因为何；及 

 

（二）有否检讨当局就防止恐怖分子洗黑钱而向银行及金融界发出的指

引，有否造成业界基于国籍考虑而对市民作出差别对待？ 

 

答复： 

 

主席： 

 

  本港所有零售银行于二零一三年签署了由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提出的《公平待客约章》。该约章订明，经营大众化零售银行业务的银行，

应提供合理的方法，方便公众获得基本银行服务。此外，《银行营运守则》

订明，银行须遵守促进平等机会的有关条例，以及不可单纯以种族等理由，

在提供银行服务或就其质量及条款上歧视任何客户。 

 

  金管局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发出通告，提醒银行须遵守《公平待客约

章》、《银行营运守则》及相关防止歧视法例中有关规定的重要性。该通告

要求银行在适当的情况下，应灵活及务实地处理向银行服务申请人获取文

件证明的程序。银行的管理层应确保银行已经采取适当措施以符合有关规

定，及使前线员工了解及遵守有关的政策及指引。该通告提醒银行当决定



拒绝服务申请时，应格外审慎，必须有合理理由而不应纯粹基于种族或国

籍而作出有关决定。金管局亦要求银行检讨内部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

确保银行完全符合有关规定，以及向前线员工提供适当培训及指引。 

 

  同时，《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打击洗

钱条例》）（第 615 章）要求银行进行客户尽职审查，并备存有关纪录。金

管局根据该条例下所发出的指引，要求银行必须评估个别客户的洗钱及恐

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并在评估时考虑各种风险因素，再就所确定的风险

应用相称的措施。除《联合国制裁条例》（第 537章）附属法例所限外，《打

击洗钱条例》及其指引并没有禁止银行与源于任何特定地方的客户建立关

系。金管局并已多次提醒银行，在执行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措施

时，务必注意有关措施是否合理及相称，以确保企业和客户能在香港获得

适当的服务。 

 

  总结而言，我们并不接受银行以任何监管指引作为借口，纯粹基于种

族或国籍方面的考虑，而对客户作出不合理的对待。至于提问所引述的个

别客户的情况，我们已于一月初与立法会秘书处公共申诉办事处作出跟

进。 

 

 

完 


